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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孫立言
聯絡電話：(02)87712345#2693
電子郵件：gogo@nlma.gov.tw
傳真：(02)87712709

受文者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國署建管字第11300248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131062974_1130024828_113D2012981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條之4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

評定疑義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事務所113年3月20日（113）築匠建字第001號函。

二、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：「下列建

築物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……：一、高度達25層

或90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。但僅供建築物用途類組H-2組

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 ……」前揭規定第 1 款「僅供建築

物用途類組H-2組使用者」，對象已限縮在無其他使用類組

之建築物，縱其他用途部分與H-2組部分之區劃符合同規則

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9條視為他棟之情形亦同，前經本署 94

年8月25日營署建管字第0942912665號函附會議紀錄案由二

決議及本署（前營建署）96年7月31日營署建管字第

0960037019號函（如附件）釋在案。所詢2幢2棟地下層相

連之建築物，高度達25層或90公尺以上之者僅供H-2組使

用，另一幢供其他用途類組使用1節，因申請之建築物仍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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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-2組以外之使用類組且2幢建築物有地下層相連，其建築

物之防火及避難具有相互關聯性，仍屬上開規定第1項第1

款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之建築物。

正本：築匠建築師事務所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水

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
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
管理局、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、本部國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、
國家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
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金門國
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
處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
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本署資訊室（請刊登網
頁）(均含附件)
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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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頂突出物面積等類似用途部分。」即防火避難綜合檢討

報告書計算避難人數時，其樓地板面積之計算方式，與建
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9 條第 5 款規定之計算方式

相同。故同規則總則編第 3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所稱「供

建築物使用類組 B-2 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達三○、○○

○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」，其樓地板面積依照建築設計施

工編第 89 條第 5 款規定方式計算。  

 

內政部營建署函  96.07.31.營署建管字第0960037019號 

主旨：關於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條之4第1項第1款規定疑義乙

案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會 96 年 7 月 4 日建師全聯（ 96）字第 0466 號函。  

二、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「左列建築物

應檢具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，或建築物防火

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，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

可；一、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。

但僅供建築物用途類組 H-2 組使用者，不受此限。……」

前揭規定第 1 款「僅供建築物用途類組 H-2 組使用者」，對

象已限縮在無其他使用類組之建築物，縱其他用途部分與

H-2 部分之區劃符合建築設計工編第 89 條視為他棟之情形

亦同，前經本署 94 年 8 月 25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42912665

號函附會議紀錄案由二決議在案。  

 

第 4 條 建築物應用之各種材料及設備規格，除中華民

國國家標準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，應依本規則規定

。但因當地情形，難以應用符合本規則與中華民國

國家標準材料及設備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

築機關同意修改設計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建築材料、設備與工程之查驗及試驗結 果，應

達本規則要求；如引用新穎之建築技術、新工法或

建築設備，適用本規則確有困難者，或尚無本規則

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適用之特殊或國外進口材料及

設備者，應檢具申請書、試驗報告書及性能規格評

定書，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後，始得運用

於建築物。 

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

團體辦理前項之試驗報告書及性能規格評定書，並

得委託經指定之性能規格評定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

團體辦理前項認可。 

第二項申請認可之申請書、試驗報告書及性能

規格評定書之格式、認可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

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。 

第三項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團體，應具備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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